
牙醫學系公告 
 

公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15日 

聯 絡 人：劉家卉 

聯絡電話：07-3121101轉 2156-21 

 

主旨：牙醫學系 108學年度暑假見習，自即日起開放申請至 108年 

11月 29日(五)截止。 

◎申請名額： 

(1)日本東北大學(4名)  (2)日本九州齒科大學(6名)   

(3)泰國朱拉隆功大學(4-6名，若有異動則以見習學校核給名額為主) 

(4)東京醫科齒科大學(東大新年度更改申請方式，暫不提供名額，待 109年 1月確定新的申請方式後再議) 

◎申請資格：(資格若不符，則不能申請國際事務處補助) 

*1.本學院牙醫學系四年級學生其學業成績在全班百分之七十五(含)以內，操行無

不良紀錄。 

*2.英語能力須達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其他同等之英語檢定。 

 3.本學院學生除通過英語檢定外，若具研習國之語言能力證明或參與研究經驗

者優先獎勵。 

◎見習期間：109年 7月(1週)  

◎填寫「牙醫學系學生出國研習申請表」，並檢附以下申請資料： 

*1.請向教務處申請歷年成績單(含班排名)乙份  

*2.英語能力證明乙份(若有其他語文能力證明亦可提供) 

*3.英文自傳乙份(500字左右) 

*4.具體計劃書乙份(中文即可，500-1000字) 

 5.其他(若有參與研究經驗者，請提供研究計畫結案報告) 

請將上述資料於 108年 11月 29日(五)前送交牙醫學系辦公室，逾期不受理。 

  洽詢電話：07-3121101轉 2156-21  劉小姐 

◎預計於 108年 12月 20日(星期五)12：00-17：00安排面試及說明會，詳細時間 

將視實際申請人數安排，敬請同學預留時間，待甄選作業完成後公布錄取學生 

名單。 

◎甄選錄取學生，不得重複申請學系公告之暑期見習學校。 

◎甄選錄取學生需配合見習學校規定，檢附相關文件，如體檢報告書等。 

◎本次見習將採計為五上「牙醫學生海外學習」(選修 1學分)。 

◎學生可申請國際研習服務獎勵，在學期間以獎勵一次為原則。申請人需依照學

校請假規定於出國見實習前完成請假程序，並於見習結束返國後兩週內繳交電

子檔心得報告及所有核銷相關資料至國際事務處，不得於出國期間擅加私人行

程，逾期不予補助(詳細辦法請參閱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說明)。  


